毕业设计管理系统使用注意事项说明
一、选题阶段

1.所有指导教师需在“个人资料”中完善个人信息；

2.专业负责人在设置“毕设日程”是应注意按照学院相关通知设置过程各子阶段，且各阶段时间不能有重合，避免文档上传/下载混乱；

3.“设置职称人数”一栏，按职称最多设置人数不超过8，还可以点击“详细设置”按钮针对每个教师进行人数设置；

4.选题方式可以采用“指定”和“双向选择”，双向选择即学生选老师，老师确定选择哪个学生的过程；指定方式是由专业负责人将毕业生分配给指导教师；
5.教师/学生提交课题后，需要专业负责人审批课题信息才能生效；

6.在选题阶段时间内，如果需要更换指导教师，则由专业负责人通过“删除指导关系”来结束毕业生与指导教师的对应关系后，重新选题或分配教师；

二、过程管理

1.中期检查前，如果需要修改课题名称，可由专业负责人在过程管理阶段的“修改课题权限”处进行开放权限，指导教师即可对题目进行修改；
2.本系统在毕业论文终稿（包含）前各阶段，如果超过期限未提交文档，均可由专业负责人通过“修改提交权限”来开放此功能，由指导教师完成文档提交工作；

如果某阶段文档指导教师已经点击通过后想重新提交，也是由专业负责人通过“修改提交权限”来开放此功能，由指导教师找到相应阶段的学生文档，点击后面的红色“√”，选择“未通过”后重新提交文档；

3.每个环节指导教师对学生提交的文档都应有明确的态度，在各阶段期限内应确定该阶段文档是否通过（是否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如不能通过当前阶段，应指导学生抓紧时间修改后，由专业负责人开放相应阶段权限，给予重新提交审核；

论文终稿涉及到相似度检测和答辩安排，各专业应严格控制时间，不能延后，指导教师必须在该阶段时间内完成指导审核工作；

三、成绩评定

1.由专业负责人“定制评阅文档”，此文档应为论文最终稿，该稿将作为指导教师评阅、评阅人评阅和推优后的评审材料；
2.“设定同行方式”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由专业负责人指定评阅教师，另一种是由指导教师自行指定，其中“指导教师指定”下面需要设置“同行评阅教师个数”，这个参数的意思是一篇学生论文想让几名评阅教师去评阅，一般我们设置为“1”，如果设置数字大于1（系统限制不超过5），即一篇学生论文要多名教师评阅后取平均成绩；
3.选择“指导教师指定”后，指导教师指定的评阅教师需要专业负责人审批后即可在系统内看到需要评阅的文章；
4.安排一次答辩学生分组，由指导教师、同行完成具有一次答辩资格的学生的评阅成绩给定后，由专业负责人在“查看评阅结果”处通过“答辩资格确认”按钮确认学生答辩资格，然后需由教务处确定学生答辩资格后，由专业负责人进行一次答辩分组；
5.因各种原因不具有参加一次答辩资格的学生，指导教师、同行评阅成绩中的一项可给为不及格成绩，这样在一次答辩分组即看不到这些学生，二次分组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6.一次答辩后不需要“计算成果成绩”，在所有答辩（一次答辩和二次答辩完成后）在行计算；
7.答辩分组，一定要注明时间地点和具体分组信息，指导教师分组即使没有评阅完也可以进行；答辩学生分组必须在指导教师和同行评阅成绩都给定（且两项成绩分别及格）并确认答辩资格后才能分组，分组后即可组织答辩和成绩录入；
8.最终成绩应根据学院毕业设计相关规定，专业内部优秀不超过本专业人数的8%，推荐到学院的优秀不超过专业优秀人数的60%。
